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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报要求



 【企业规模】：国家统计局制发的《关于印发<统计上

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确定规模

并填写代码。大、中、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

的下限，否则下滑一档；微型企业只需满足所列指标

中的一项即可。

 【受纳水体】：指排污单位废水最终排入的水体。

 【排水去向类型】：按《废水排放去向代码》（HJ 

523-2009）填写。涉及多个排放去向的排口，填写排

水量最大的废水排放去向。

 【排入的污水处理厂】：涉及间接排放的，填报城镇

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集中处理厂（独立运营，不包

括企业内部的污水处理设施）、其他单位污水处理设

施名称。

    一.  企业基本信息表



 【堆场类型】：指相应堆场堆放料堆的方式。包括敞开式、密闭式和半敞开式。

 【堆存物料名称】：指相应堆场堆放的具体固体物料名称。

 【堆存量】：报告期内相应堆场堆存的物料累计量。

 【物料运载车次、单车平均运载量】：指报告期内相应固体物料运载车次数和平均每一车的运载量。

 【物料堆场颗粒物控制措施】：指相应堆场采取的无组织排放颗粒物的污染控制技术措施。包括洒水、围挡、化学剂、编

织覆盖和出入车辆冲洗，分类填报。

    二.  生产运行情况（固体物料堆存-火电/钢铁/造纸/水泥）



 【机组燃料类型】：根据燃烧物料性质的不同，分为燃煤机组、燃气机组、燃生物质机组、混烧机组。

 【发电机规模】：指发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需与发电机铭牌保持一致。

 【发电量】：发电机全年实际发电量。

 【供热量】：锅炉直接供应蒸汽热量、汽轮机直接或经减温减压后供热量、汽轮机通过热网加热器等设备加热供热介质后

间接供热量三者之和(需扣除回水温度的热量)。

 【机组实际运行时间】：发电机正常运行状态下(有效供电)实际运行的小时数。

    二.  生产运行情况（火电行业）



 【燃烧装置型式】：包括煤粉锅炉、循环流化床锅炉、 W火焰炉、燃气锅炉、燃气轮机、层燃炉(链条炉、炉排炉等)。

 【燃料种类】： 包括各种燃煤、兰炭、焦炭、水煤浆、石油焦、油页岩、农林生物质、生活垃圾、城镇污水污泥、工业

废水处理设施产生的污泥、其他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天然气、 柴油、天然气、液化石油气、高炉煤气、焦炉

煤气、转炉煤气、焦炉-高炉-转炉混合煤气、发生炉煤气、混合燃气、沼气等。

 【额定出力】：对于蒸汽锅炉，指在额定蒸汽压力、额定蒸汽温度、额定给水温度、使用设计规定的燃料并保证效率时所

规定的每小时产生的蒸汽量，单位为“吨/小时”;对于燃气轮机，在透平温度、转速、 燃料、进气温度、压力和相对湿

度、排气压力为标准参考条件下，且处于新的和清洁的状态下运行时的标称或保证的输出功率，单位为“兆瓦”。数据需

与燃烧装置的铭牌保持一致。

    二.  生产运行情况（火电行业）



 【工业锅炉型式】：包括煤粉炉、循环流化床锅炉、抛煤机炉、链条炉、其他层燃炉、室燃炉、其他(应注明) 。

 【燃料种类】：与表4中燃料种类的说明一致。

 【工业锅炉用途】：指相应工业锅炉的用途，包括辅助生产(启动锅炉),采暖供热或供汽，其他(应注明)。

 【工业锅炉额定出力】：与表4中【额定出力】的说明一致。。

 【工业锅炉实际运行时间】：工业锅炉点火投运后至停止投加燃料、完全停运的实际运行的小时数。

    二.  生产运行情况（火电行业）



 【锅炉额定出力】：对于蒸汽锅炉，在额定蒸汽压力、额定蒸汽温度、额定给水温度、使用设计规定的燃料并保证效率时

所规定的每小时产生的蒸汽量，单位为“吨/小时”；对于热水锅炉和有机热载体锅炉，在长期连续运行，在额定回水温

度、压力和额定循环水量下，每小时出水的有效热量，单位为“兆瓦（MW）”。相关数据需与锅炉铭牌保持一致。

 【锅炉型式】：包括煤粉炉、循环流化床锅炉、抛煤机炉、链条炉、其他层燃炉、室燃炉、其他（应注明）。

 【锅炉用途】：指相应锅炉的用途，包括辅助运行（启动锅炉）、辅助生产、采暖供热或供汽、其他（应注明）。

 【燃料类型】：根据燃烧物料性质的不同，分为燃煤、燃气、燃油、生物质、废弃物。

    二.  生产运行情况（通用行业-锅炉）



 【正常生产时间】：生产线实际正常生产的小时数。

 【原料使用量】：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原料数量，其中废纸消耗量为报告期内排污单位在生产过程中废纸（除杂后）使

用量。

 【产品产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的产品的量。

    二.  生产运行情况（造纸行业）



 【煤气消费量】按照每种煤气分别填写，主要包括焦炉煤气、高炉煤气或混合煤气。

 【焦炭、煤气、煤焦油产量】：指调查年度相应炼焦炉实际产出的焦炭、煤气、煤焦油的量。

    二.  生产运行情况（钢铁行业）



 【铁矿石消费量】指调查对象调查年度相应烧结机用于生产烧结矿/球团矿所实际消耗的铁矿石量。

 【铁矿石含硫量】：指调查对象调查年度相应烧结机用于生产烧结矿/球团矿所实际消耗的铁矿石含硫量的加权平均值。

 【烧结矿产量/球团矿产量】：指调查对象调查年度相应烧结机及球团生产线等实际生产的烧结矿、球团矿。

    二.  生产运行情况（钢铁行业）



 【石灰石用量】排污单位相应生产线用于生产熟料的石灰石用量。

 【熟料产量】排污单位相应熟料生产单元烧成的熟料；不含从外部购进的商品熟料。

 【电石渣熟料产量】排污单位在熟料生产过程中，所需钙质原料全部由电石渣替代生产的熟料产量。

    二.  生产运行情况（水泥行业）



 【防腐涂料使用量】：指报告期内排污单位用于生产设施、储罐、管道等防腐的水性防腐涂料和溶剂型防腐涂料使用量，

不包括粉末涂料、辐射固化涂料、无溶剂涂料。

 【水性防腐涂料】：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符合《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第2部分：工业涂料》（GB 30981.2-

2025）表1中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建筑用墙面涂料除外）要求的防腐涂料。

 【溶剂型防腐涂料】：指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含量符合《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第2部分：工业涂料》（GB 30981.2-

2025）表2中建筑物和构筑物防护涂料要求的防腐涂料。无溶剂涂料中 VOC 含量的限量值≤100g/L。

    三.  燃料及原辅材料使用情况（防腐涂料-火电/钢铁/造纸/水泥）



 【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类别】：指调查对象调查年度使用的含有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的类别。按照 1.涂料，2.油墨，3.

胶黏剂，4.稀释剂，5.清洗剂，6. 溶剂，7.其他有机溶剂（包括涂布液、润版液、洗车水、助焊剂、除油剂等），分类填报类别

名称。

 【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材料VOCs含量】：指根据相关标准方法所测得的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辅料中存在的VOCs的含量。若无规范

的检测报告，可通过各原辅材料包装物或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等资料上的VOCs含量填报。计量单位为“%”或“g/L”。

 【挥发性有机物处理工艺】：指减少控制有机液体物料装载过程逸散排放的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处理工艺。

 【挥发性有机物收集方式】：指挥发性有机物经收集进入处理设施的具体方式，包括密闭管道，密闭空间，排气柜，外部集气罩，

其他收集方式。

    三.  燃料及原辅材料使用情况（造纸/钢铁行业）



 【脱硫、脱硝、除尘和有机废气治理设施设计处理能力】：

指报告期内企业废气脱硫、脱硝、除尘和有机废气设施设

计建设的单位时间处理废气量。

 【平均脱硫、脱硝、除尘效率和有机废气去除效率】：指

报告期内企业废气脱硫、脱硝、除尘和有机废气治理装置

对污染物的去除效率。

 【废气治理设施运行费用】：指报告期内维持废气治理设

施运行所发生的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主要设备的

电费（能源消耗）和投加的辅料费用（脱硝剂、脱硫剂等）

等，二是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设施运行有关

的其他费用等。

    四.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废气治理设施-火电/钢铁/造纸/水泥）



 【废水处理能力】：指企业废水治理设施设计建设的单位

时间内的废水处理量。

 【废水处理量】：指报告期内企业废水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情况下（能够有效处理污染物）实际处理的废水总量，包

括处理后外排和处理后回用的废水量，处理后未达到国家

或地方排放标准的废水量也应计算在内。

 【废水直接排放】：指通过厂界排放的废水，直接进入江

河、湖、库等水环境，直接进入海域，进入城市下水道

（再入江河、湖、库），进入城市下水道（再入沿海海

域），直接进入污灌农田，进入地渗或蒸发地的废水实际

排放量。

 【废水间接排放】：指企业产生的废水经市政管网排入污

水处理厂的，包括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工业废水集中处

理厂以及其他单位的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水实际排放量。

 【运行费用】：指报告期内维持废水治理设施运行所发生

的费用，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主要设备的电费（能源消

耗）和投加的辅料费用（混凝剂、助凝剂、软化剂等）

 等，二是设备折旧、设备维修、人员工资、管理费及与设

施运行有关的其他费用等。

    四.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废水治理设施-火电/钢铁/造纸/水泥）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名称及代码】：指报告期内企业产生的且不属于危险废物的工业固体废物的名称和代码，根据《固体废物

分类与代码目录》（生态环境部公告2024年第4号），包括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废催化剂、污泥、废布袋、废油等，不含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放射性废物等。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指报告期内排污单位实际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实际质量。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指报告期内排污单位通过回收、加工、循环、交换等方式，从固体废物中提取或者使其转

化为可以利用的资源、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固体废物量（包括当年利用的往年工业固体废物累计贮存量）。

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处置量】：指报告期内排污单位将工业固体废物焚烧和用其他改变工业固体废物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

的方法，达到减少或者消除其危险成分的活动，或者将工业固体废物最终置于符合生态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填埋场的活动中，

所消纳固体废物的实际质量。

    四.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固废-火电/钢铁/造纸/水泥）



 【危险废物名称及代码】：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填报。

 【危险废物行业俗称或单位内部名称】：指报告周期内排污单位实际产生的危险废物的具体名称或行业内通用的俗称。

 【危险废物产生量】：指报告周期内排污单位自身产生的危险废物的量，包括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二次产生的危险废物的量。

 【危险废物利用处置量】：包括在本单位自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量、委托外单位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量，不包括接收的外单位

危险废物进行利用处置的量。

 【自行利用处置量】：指报告周期内排污单位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中，在本单位自行利用或处置工业危险废物的量。

 【委外利用处置量】：指报告周期内排污单位产生的工业危险废物中，运往其他单位进行利用或处置或贮存的工业危险废物的量。

    四.  污染治理设施运行情况（危废-火电/钢铁/造纸/水泥）



谢 谢！


